

昌农高环函〔2025〕14号

关于《新疆高冠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燃气锅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新疆高冠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新疆高冠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燃气锅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所附相关材料已收悉。经我局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为新建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昌吉国家农高区榆泉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新疆高冠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中心地理坐标：E87°04′37.255" N44°09′59.016"。该项目为年产30万吨高浓度（高塔造粒）复合肥提供热源，新建2台6t/h的燃气热水锅炉（一用一备）及配套设施，供电、给排水、供气等公用工程依托园区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为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4.3万元。
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现场踏勘和局务会研究决定，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性质、规模、地点及环境保护措施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燃气锅炉采取低氮燃烧器、烟气再循环技术，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后经2根15米高排气筒（DA001、DA002）排放。氮氧化物按照《关于开展自治州2022年度夏秋季大气污染防治“冬病夏治”有关工作的通知》（昌州环委办发〔2022〕18号）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二）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排水管网，最终进入昌吉国家农高区榆泉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用基础减振、建筑隔音、距离衰减等措施，确保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四）本项目产生的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回收处理；废机油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度，项目建成后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环保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营。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附件：主要污染物总量来源表


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6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

主要污染物总量来源表
	污染物名称
	替代总量（吨）
	污染物替代来源
	替代企业基本情况
	原有总量指标（吨）
	本次替代后剩余量（吨）

	颗粒物
	0.472
	昌吉州泰昆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昌吉州泰昆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淘汰3台燃煤锅炉
	7.12
	6.648

	二氧化硫
	0.134
	
	
	1.57
	1.436

	氮氧化物
	1.020
	
	
	13.16
	12.14




